关于印发《江苏省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市委宣传部，文广新局、财政局、金融办，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江苏省各中心支行，银监分局、保监分局，各有关单位：
　　经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同意，现将《江苏省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人行南京分行  江苏省文化厅
　　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金融办
　　江苏保监局  江苏证监局
　　2016年11月1日
　　江苏省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文化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苏宣发〔2015〕8号）精神，推进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江苏省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是指为区域内文化企业提供信息、融资、征信、评估及各类金融配套服务，并拥有专职人员、专门场地、专业管理的文化金融服务平台。
　　第三条  认定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施动态管理。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四条  江苏省文化金融服务中心须符合下列条件：
　　1、依托大型文化集团或金融机构，拥有熟悉文化金融政策法规、具备文化金融服务经验的专业团队和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的运营场所，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建有区域文化企业信息资源库，定期征集发布文化企业融资需求，有效降低文化企业金融交易信息成本。
　　3、拥有一批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合作金融机构，为本地区文化企业提供定制金融服务，上年度协助区域内文化企业实现融资10亿元以上。
　　4、引入一批有资质的提供法律、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信息咨询等服务的机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功能完备。能够对本区域文化企业开展无形资产的评估、登记、托管、流转服务。定期为文化企业组织文化金融法规政策宣讲、产业项目推介、融资项目路演等活动。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江苏省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认定工作在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省文化金融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实施。具体程序如下：
　　1、组织申报。各设区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负责本地区文化金融服务中心申报工作，申报材料经设区市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审核后，报省文化金融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省文化金融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负责组织材料初审、专家评估和实地考察，提出建议名单，报经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审定后，在省主要媒体进行公示。
　　3、通过公示的文化金融服务中心，由省文化金融推进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授牌命名。
　　第四章   政策措施
　　第六条  经认定的省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项目，纳入省级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重点。条件成熟时，把符合条件的中心公共服务项目纳入各级政府采购目录，加大采购力度。
　　第七条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监局、省金融办等金融管理部门支持经认定的省文化金融服务中心优先落实优惠的金融政策，率先开展金融服务工作试点，指导中心积极拓展文化金融业务。
　　第八条  商业金融机构加强与文化金融服务中心业务对接，主动服务中心推出的文化企业金融业务，积极支持中心开展相关服务活动。
　　第九条   省文化金融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加强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规划建设指导，定期督促检查中心业务开展情况。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文化金融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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